
泰州学院学生申诉处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依法治校,保障学生合法权益，规范学生申诉管理,依据《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申诉，是指学生对学校作出的处理或处分决定不服,

在规定期限内向学校提起申诉的行为。学校依法保护学生的申诉权。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学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专科生。

第二章 申诉处理诉机构及其职责范围

第四条 学校成立专门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负责受理和处理学生的申诉。

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学校分管学生工作校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

代表、法律顾问等组成。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学生工作

处安排专人担任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秘书。

第五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保障法律、法规和学校规

章制度的正确实施。

申诉处理委员会履行以下职责：

（一）受理适用本规定的学生申诉；

（二）对申诉事项进行复查；

（三）作出申诉复查决定；

（四）学校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申诉受理的条件：

（一）申诉方认为学校原决定适用规定错误的；

（二）申诉方认为学校原决定程序不符合规定的；

（三）申诉方提出学校原决定依据的事实不清或有新的证据证明与事实不符

的；

（四）有证据证明做出决定的部门或个人有徇私枉法行为的。

第七条 学生申诉的受理

申诉处理委员会接到申诉书后，应当立即对申诉人的资格和申诉条件进行审

查受理，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一）对于符合申诉条件的予以受理并进行登记；

（二）对于不符合申诉条件的，向申诉人做出不予受理的答复；

（三）对于申诉书未说清申诉理由和要求的，要求其重新提交申诉书。

第三章 申诉的提出与受理

第八条 学生对学校的处理或者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学校处理或

者处分决定书之日起 10 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第九条 申诉人可以委托律师、申诉人的近亲属以及其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人作为其申诉代理人，代理人应当向申诉处理委员会提交委托授权书。



第十条 学生提出申诉时，应当递交申诉书，并附上学校作出的处分决定书

或处理决定书。申诉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诉人的姓名、所属院系、班级、学号、申诉人或其代理人的通讯地

址和联系方式及其它基本情况；

（二）申诉的事项、要求和理由；

（三）提出申诉的日期；

（四）申诉人或其代理人签名。

第十一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应自收到当事学生书面申诉之日起 5 日内决定

是否受理，并及时告知申诉人。对在不属于本规定的申诉事项，或者申诉人提出

的申诉材料不齐备而拒不补正的，不予受理，同时告知申诉人或其代理人。

申诉人未按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准备申诉材料的，可以要求申诉人在 2日内补

正。申诉人补正材料之日为申诉受理之日。申诉人未按期补正的，视为未申诉。

第四章 申诉处理机构的复查程序

第十二条 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申诉，申诉处理委员会以书面审查的方式进行

复查，必要时可以采用以下方式对有关问题进行复查：

（一）向申诉人和有关部门及人员询问，要求申诉人和有关部门及人员作进

一步的书面说明或提交证据材料；

（二）自行组织调查；

（三）其他必要的方式。

第十三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根据复查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区别不同情况

作出如下复查结论：

（一）原处分或处理决定正确的，维持原处分或处理决定；

（二）认为作出处理或者处分的事实、依据、程序等存在不当，可以作出建

议撤销或变更的复查意见，提交学校或相关部门重新研究决定。

如上述需要变更的原处理或处分决定属于开除学籍情形的，应提交校长办公

会议研究决定。

第十四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在申诉受理决定之日起15 日内作出维持或

者变更原处理或处分决定的复查决定，并将复查决定书送达申诉人。送达方式可

采取下列任何一种：申诉人本人或其代理人签收；按申诉书通讯地址挂号邮寄。

通过邮寄送交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十五条 在申诉期间，原处分或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申诉处理委员会认

为必要的，可以建议学校暂缓执行有关决定。

第十六条 在学校未作出复查决定前，申诉人或其代理人可以书面形式撤回

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在接到关于撤回申诉的申请书后，决定是否同意其撤

回申诉。

第十七条 申诉复查决定在校内具有终局效力。申诉人对申诉处理委员会复

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复查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可以向江苏省教育厅提出

书面申诉。



第十八条 从处分决定书或处理决定书送交之日起，学生在申诉期内未提出

申诉的，学校申诉处理委员会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在校接受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以及其他在校生和外国留学

生的申诉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泰院发[2015]29 号文件中相

关规定同时废止。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校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